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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支持重卡换电项目建设，促进重卡换电模式推广应用，

培育打造重卡换电产业集群，依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

于启动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》(工信厅通装

函〔2021〕248号) 和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

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22〕45号）有

关精神，结合许昌实际，现制定许昌市重卡换电支持政策如下。

一、科技创新支持

（一）强化创新驱动发展。支持重卡换电领域重大科技项

目纳入国家、省、市科技专项，引导重卡换电企业创建国家级、

省级创新研发平台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

室等，提升企业创新竞争力。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首台（套）

重大技术装备认定的产品，分别给予 100万元、30万元奖励。

对经省认定的首版次软件产品，单项产品给予 30万元奖励。对

新认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（产品），给予 100万元

奖励。本条款中所涉及的奖励（奖补）资金，由市财政直接拨

付企业。

（二）加大研发投入力度。引导支持重卡换电企业加大科

技研发投入，采用“基础+增量”补助方式，根据企业上年度研发

费用情况给予不超过 500万元的后补助支持。重卡换电设备研

发投入在省财政补助基础上，受益财政再给予 10%的资金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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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支持监管平台建设。对于新建的重卡换电车辆监管

运行平台，通过竣工验收后，按不高于设备和软件投资总额的

20%由受益财政给予奖补，补助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。

二、项目建设支持

（四）优化规划布局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市重点布局 50座

重卡换电站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自身资源禀赋，加快推进重

卡换电站项目建设；工信部门积极推广换电重卡车辆替代。到

2025年，基本形成我市重卡换电服务体系。

（五）开辟绿色通道。对重卡换电项目在审批、环保、土

地、用能等方面给予支持，精简审批手续，优化办理流程。加

大电力供应保障力度，供电企业对高压接入的电动汽车充换电

项目延伸投资至项目建筑区划红线，红线内由重卡换电投资主

体承担其供电接入工程建设费用。

（六）落实建设奖补。对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的新建重卡

换电站，按实际设备投资的 20%由受益财政给予建设奖补，单

站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三、推广应用支持

（七）推动重卡车辆替代。2025年底前，除应急车辆外，

全市公共领域现有环卫车辆、渣土运输车、水泥罐车等车辆替

换率达到 80%以上，新增车辆全部为纯电动；企业专线、短倒

运输、封闭场景等领域重卡车辆电动化率达到 30%以上。对于

运输方式采用纯电动重卡车辆达到标准要求的企业，优先评为

行业 A级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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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落实车辆替换奖补。2023年底前，自愿提前淘汰并

使用换电重卡模式的市政环卫车辆、渣土运输车、水泥罐车等

车辆以及企业专线、短倒运输等车辆，按照“退一进一”政策给

予奖励，属地财政按燃油车辆自然淘汰剩余年份，每辆给予

20000元/年/辆的补助。车辆自然淘汰年限最高按 6年计。受奖

补的同一企业最高不超过 180万元。

（九）给予运营用电补贴。充换电设施按 0.1元/千瓦时标

准由受益财政给予补贴，千瓦充电功率每年补贴电量上限为

2000千瓦时。

（十）强化示范引领支持。自 2024年 1月 1日起，各级财

政及国有企业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文件中，应明确优先

使用纯电动渣土车、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，逐年提升纯电动渣

土车的运输作业参与率。自 2025年 10 月 1 日起，各级财政及

国有企业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必须使用纯电动运输车辆。

（十一）优化电动重卡路权。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

定的早晚高峰期时间段及禁行区域外，纯电动重卡在其他时间

及区域均可运营，不受本市大气污染管控的限行限制。

（十二）加大对重卡车辆违章违规执法力度。对超载、闯

禁行等不符合要求的重卡车辆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四、人才支持

（十三）人才补贴。重卡换电企业新引进企业管理、技术

创新人才，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、在企业工作满一年的，按

照“许昌英才计划”人才奖励补贴标准给予奖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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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家属关照。对在我市注册成立并经营一年以上的

重卡换电企业经营管理、技术核心骨干成员，子女就读义务教

育阶段学校的，可统筹安排到市内公办学校就读。

（十五）住（租）房关照。根据重卡换电企业实际需求，

为符合公租房保障条件和人才公寓供应条件的企业管理团队、

技术骨干等核心人员优先予以保障（费用由公司或个人承担）。

本政策有效期暂定 3年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